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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智能数字档案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提出。

本文件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智能数字档案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智能数字档案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河北因朵科技有限公

司、时机天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博恒文保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河北格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

科海智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数智档案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河北云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因朵

数智档案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晓慧、宋辉宇、张志强、李燕强、刘文厅、钟辉、陈宝玉、赵晨露、王利军、

杨光、李文敬、林以兵、焦阳、齐少华、王乐、张泽宇、马元秀、赵庆宏、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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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的命名方式、一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条件、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标牌、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档案库房、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实验室、学校、银行、别墅（家用）等场所的

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产品，其他场所的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产品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4214.1—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通用要求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45—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求

GB 5085.1—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2—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3—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4—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GB/T 5296.2—2008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T 13306—2011 标牌

GB/T 13554—2020 高效空气过滤器

GB/T 14295—2019 空气过滤器

GB/T 18204.2—201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18883—202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19455—2004 民用爆炸品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GB 19521.4—2004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GB/T 21087—2020 热回收新风机组

GB 21551.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通则

GB 21551.2—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抗菌材料的特殊要求

GB 50325—2020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QB/T 5364—2019 空气净化器测试用试验舱技术要求和评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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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 acid gas air cleaner
专门设计用于去除空气中酸性气体（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及其衍生物，也可去除空气中的甲

醛、TVOC、PM2.5等多种污染物的设备。

4 命名方式

产品应符合以下命名方式：

JJD  

企业设计代号：以英文字母表示
规格代号：最大风量

产品代号

产品命名示例：JJD1200B
其中：

JJD ——产品代号；

1200 ——最大风量为1200 m3/h；
B ——企业设计代号。

5 一般要求

5.1 材料

5.1.1 主要部件应为安全、无害、坚固、耐用、无异味且不造成二次污染的材料。

5.1.2 滤料、粘结剂、密封胶、密封垫、防护网和边框等材料应符合 GB/T 14295—2019和 GB/T 13554
—2020的有关规定。

5.2 结构

5.2.1 框架或支撑体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能承受安装、运行和维修时所需重量和压力。

5.2.2 框架内部钣金结构与过滤器之间应密封。密封材料宜采用耐化学腐蚀的橡塑板、密封条或密封

胶等。

5.2.3 滤芯、滤料、过滤网可更换，各部件拆装方便。

5.2.4 宜配备电辅热装置。通过参数设置温度范围值，其发热量应能根据房间温度的变化进行调节。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

6.1.1 表面应光洁平整，无凹痕、划痕、变形、气泡等缺陷。

6.1.2 金属部件应紧固，无松动、锈蚀及其他机械损伤，灌注物无外溢，塑胶件无披锋、缩水、划伤、

脱漆等现象。

6.1.3 喷涂层应均匀，无滑痕、气泡和剥落等现象。

6.2 主机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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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外形尺寸应符合表1的规定，允许公差范围不超过5%。

表 1 主机外形尺寸

适用面积/（m2） 主机外形尺寸（长×宽×高）/（mm）

50 670×523×2070

6.3 输入功率

输入功率应符合表2的规定，实测值应小于等于额定值的110%。

表 2 输入功率

适用面积/（m2） 输入功率/（kW）

50 0～3.3

6.4 风量

风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实测值应大于等于额定值的90%。

表 3 风量

适用面积/（m2） 风量/（m3/h）

50 0～1200

6.5 噪声

噪声应不大于64 dB（A），实测噪声应不高于标称值＋1 dB（A）。

6.6 净化效率

初始状态下，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额定风量时对空气污染物的净化效率应符合表4的规定，且实测

值应不小于标称值的95%。

表 4 净化效率

类型 作用时间/（min） 净化效率/（%）

颗粒物 PM2.5

60

＞99.00

气态污染物
TVOC ＞97.00
甲醛 ＞98.00

酸性污染物
二氧化氮 ＞99.00
二氧化硫 ＞99.00

6.7 抗菌性能

抗菌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抗细菌材料：抗菌率不小于 90%，同时符合 GB 21551.1—2008中附录 A2.3的要求；

——抗霉菌材料：防霉等级为 1级或 0级；

——抗细菌/霉菌材料：抗菌率不小于 90%，同时防霉等级为 1级或 0级。

6.8 环保性能

使用后的过滤材料宜进行无害化检测，其环保性能应符合表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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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保性能

项目 检测内容 要求

腐蚀性
pH值 6.5～10.5

金属挂片腐蚀速度/（mm/a） ≤0.55

急性毒性初筛
口服毒性半数致死量/（mg/kg） ≥2000

皮肤接触毒性半数致死量/（mg/kg） ≥2000

浸出毒性鉴别

铜/（mg/L） ≤0.015
锌/（mg/L） ≤0.010
镉/（mg/L） ≤0.005
铅/（mg/L） ≤0.060
砷/（mg/L） ≤0.004

四氯化碳/（mg/L） ≤0.001
易燃性鉴别 固体易燃性危险废物鉴别试验 不燃烧

反应性鉴别

撞击敏感度试验 不爆炸

摩擦敏感度试验 不爆炸

克南试验 不爆炸

时间/压力试验 不爆炸

500 ℃热稳定性试验 未出现分解、着火或爆炸

遇水放出有毒气体速度/[L/（h•kg）] ≤0.015

6.9 安全性

6.9.1 电气安全

6.9.1.1 绝缘电阻：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 MΩ。
6.9.1.2 电气强度：应无击穿。

6.9.1.3 泄漏电流：装置外露金属部分和电源线间的泄漏电流值应符合 GB 4706.1—2005的有关规定。

6.9.1.4 接地电阻：装置在明显位置应有接地标识，接地端子和接地触点不应连接到中性接线端子。

接地端子或接地触点与易触及金属部件之间的电阻值应不大于 0.1 Ω。

6.9.2 卫生安全

6.9.2.1 应符合 GB 21551.1—2008中相关卫生安全性方面的要求。

6.9.2.2 产品本身所产生的 TVOC浓度（出风口 20 cm处）应不大于 0.15 mg/m3。

7 试验条件

7.1 一般条件

试验的环境和使用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除对试验环境条件另做具体规定的试验外，型式试验在环境温度为（25±2）℃，相对湿度为

（50±10）%，无外界气流，无强烈阳光和其他辐射作用的室内进行；

——试验电源为单相交流正弦波，电压和频率的波动范围不超过额定值的±1%；

——被测样机在额定模式或其他需要进行测试的模式下，按照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使用方法进行试验；

——试验前目标污染物发生、测量和记录等设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7.2 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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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测量仪器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测量仪器

类别 测量项目 测量仪器 精确度

温度
空气干湿球温度、水温

液体温度计、热电偶温度计、电阻温度计
±0.1 ℃

其他温度 ±0.3 ℃
湿度 空气中的湿度 温湿度计或温湿度传感器 ±3.0 RH%
时间 时间 计时仪表 ±0.2 s

电气性能 功率、电压、电流和频率 电工仪表
0.5级（型式检验）

1.0级（出厂检验）

颗粒污染物 空气中的颗粒物 粒径谱仪 为测量值的±20%

气态污染物 气态或酸性污染物

大气采样仪（恒流泵）
满足GB 50325—2020相关

要求
分光光度计

气相色谱仪

直读式仪器 ±0.01 mg/m3

噪声 噪声 声级计 ±0.5 dB（A）

7.3 试验舱

如无特殊规定，试验舱应符合QB/T 5364—2019规定的30 m3试验舱要求。

7.4 待测样机

7.4.1 工作模式设定

应在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的最高风速下进行测试。

7.4.2 放置位置

试验样机应放置在地面上进行试验。

8 试验方法

8.1 外观

采用目测检验法。

8.2 主机外形尺寸

采用卡尺、钢板尺、钢卷尺等工具测量。

8.3 输入功率

连接产品和电参数测试仪表，接通电源，仪表进入测量状态，产品在额定状态下稳定运行至少30 min
后，开始读取测量值。

在开始读取测量值之后的30 min内，测量的功率变化小于1%，可以直接读取测量值作为额定功率。

如果在此期间内功率变化超过1%，则应再延续测量至60 min，用此期间的耗电量积分值除以测试

时间来计算平均功率，即为输入功率。

8.4 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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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量应按GB/T 21087—2020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5 噪声

噪声应按GB/T 4214.1—2017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6 净化效率

8.6.1 颗粒物净化效率

颗粒物净化效率应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6.2 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净化效率

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净化效率应按附录B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7 抗菌性能

抗菌性能应按GB 21551.2—2010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8 环保性能

环保性能应按表7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表 7 试验方法

检测内容 试验方法

pH值
GB 5085.1—2007

金属挂片腐蚀速度

口服毒性半数致死量
GB 5085.2—2007

皮肤接触毒性半数致死量

铜

GB 5085.3—2007

锌

镉

铅

砷

四氯化碳

固体易燃性危险废物鉴别试验 GB 5085.4—2007
撞击敏感度试验

GB 19455—2004
摩擦敏感度试验

克南试验

时间/压力试验

500 ℃热稳定性试验

遇水放出有毒气体速度 GB 19521.4—2004

8.9 安全性

8.9.1 绝缘电阻

在常温、常湿条件下，用500 V的绝缘电阻计测量产品带电部分和非带电部分之间的绝缘电阻（冷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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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 电气强度、泄漏电流、接地电阻

电气强度、泄漏电流、接地电阻应按GB 4706.1—2005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8.9.3 卫生安全

出风口TVOC浓度的检验应采用GB/T 18883—2022 附录D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9 检验规则

9.1 检验项目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8。

表 8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外观 √ √
主机外形尺寸 √ √
输入功率 √ √
风量 √ √
噪声 — √

颗粒物净化效率 — √
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净化效率 — √

环保性能 — √
绝缘电阻 √ √
电气强度 √ √
泄漏电流 √ √
接地电阻 √ √
卫生安全 — √

9.2 出厂检验

9.2.1 每台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应经生产企业的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合格证书后方可出厂。

9.2.2 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 8的规定进行。

9.2.3 对于成批生产的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应进行抽样检验，每批抽检 5%～10%，但抽检数量应不

少于 3台。

9.3 型式检验

9.3.1 型式检验项目应按表 8规定项进行，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两年至少进行 1次型式检验。在有

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定型投产时；

——正式生产后，当产品在设计、工艺、材料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

9.3.2 型式检验抽样应按 GB/T 2829—2002进行，检验用的样本从出厂检验合格批中抽取不少于 2台，

抽样基数不少于 10台。



T/HEBQIA XXXX—2025

8

9.4 判定规则

9.4.1 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合格。

9.4.2 检验结果中有任何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自同批产品中重新加 1倍取样进行复检。若复

检结果仍不符合本文件规定，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10 标志、标牌

10.1 通用性标志

通用性标志应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45—2008和GB/T 5296.2—2008中5.1的要求，此外，

还应在产品上标注产品维护及滤网/滤材更换/清洗的文字提示。

10.2 标牌

每台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应在明显位置固定标牌，标牌应符合GB/T 13306—2011的有关规定，并应

至少标有下列内容：

——生产厂家名称、商标或标志；

——产品名称、标记和型号；

——基本性能参数（主机外形尺寸、风量、输入功率、噪声、净化效率）；

——出厂日期和出厂编号。

11 包装

11.1 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应按 GB/T 191—2008和 GB/T 1019——2008的有关规定进行包装。

11.2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和安装使用说明书。

11.3 产品合格证内容应至少包括：

——产品名称和型号；

——产品出厂编号；

——检验结论；

——检验员签字或印章；

——检验日期。

11.4 安装使用说明书内容应至少包括：

——产品名称和型号；

——工作原理；

——执行标准编号；

——主要技术参数；

——附录目录；

——安装说明和要求；

——使用说明、售后维护和保养注意事项。

注：本产品有关售后维护的提示见附录C。

11.5 包装箱上应清晰标出收发货标志，其内容应至少包括：

——收货站和收货单位名称；

——产品型号及名称；

——包装箱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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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重、净重；

——数量；

——发货站和制造厂商名称。

12 运输

12.1 在运输过程中，产品应按规格尺寸整齐堆放，底部保持平整。

12.2 在运输过程中，不应碰撞、挤压、抛扔和受到强烈的振动以及雨淋、受潮和曝晒。

13 贮存

应贮存于干燥、通风、无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的库房内密封保存，并应有防止产品磕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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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颗粒物净化效率试验方法

A.1 试验条件

A.1.1 专用测量仪器

粒径谱仪，应满足以下要求：

——测试粒径范围应包括 0.1 μm～2.5 μm；

——仪器量程应满足 104 个/L（如果量程达不到，应配置合适的稀释器；或采用经过计量校准的同

类等级的仪器）。

A.1.2 目标污染物

颗粒物尘源：香烟烟雾，焦油量为 8 mg，以 0.1 μm以上的颗粒物总数表示。

A.1.3 试验舱

30 m3试验舱可测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范围为 30 m3/h～800 m3/h。

A.2 试运行

打开包装后试运行，确保酸性气体净化机的各项功能正常、稳定后，进行试验。

A.3 颗粒物的总衰减试验

按以下步骤进行颗粒物总衰减试验：

a) 将待检验的酸性气体净化机放置于试验舱内，调节其到试验的额定模式，检验运转正常，然后

关闭酸性气体净化机；

b) 将采样点位置布置好，避开进出风口，离墙壁距离应大于 0.5 m，相对试验舱地面高度 0.5 m～

1.5 m。每个采样点安置 1个采样头，并与试验舱外采样器相连接；

c) 开启高效空气过滤器，净化试验舱内空气，同时启动温湿度控制装置，使试验舱内温度和相对

湿度达到规定状态；

d) 待颗粒物粒径在 0.1 μm以上的粒子浓度小于等于 2×104个/L后，记录颗粒物粒子浓度，关闭

高效空气过滤器和湿度控制装置，启动搅拌风扇和循环风扇。将标准香烟放入点烟器内，使香

烟烟雾通过连接管通入试验舱内。待 0.1 μm以上颗粒物的粒子浓度达到 2.4×107个/L～3.5×
107个/L后，关闭点烟器，搅拌风扇再搅拌 10 min，使颗粒物污染物混合均匀后关闭搅拌风扇。

试验过程中，循环风扇一直保持开启状态；

e) 待搅拌风扇停止转动后，用粒径谱仪测定颗粒物的初始粒子浓度 CPM2.5,1，试验开始时 0.1 μm
以上颗粒物的粒子浓度应为 2.4×107个/L～3.5×107个/L，计算时对应 t=0 min；

f) 试验舱内的初始粒子浓度（自然衰减的第一个取样点）测定后，开启待检验的酸性气体净化机

至额定模式，全程封闭试验舱进行测定，开启的时刻为 t=0 min，作用 60 min后开始采样，测

点颗粒物的粒子浓度 CPM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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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实测数值大于检测仪器的检测下限的数据点作为有效数据点，最终用于计算的有效数据点不少

于 9个。如果有效数据点不足 9个，可缩短采样时间间隔和试验总时间；

h) 关闭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记录试验时试验舱内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A.4 结果计算

颗粒物净化效率应按式（A.1）计算，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 2位。

���2.5 = 1 −
���2.5，2

���2.5，1
× 100% （A.1）

式中：

���2.5 ——颗粒物净化效率；

���2.5，1 ——在 t=0时的初始颗粒物粒子浓度，单位为升每个（个/L）；

���2.5，1 ——在 t=60 min时的颗粒物粒子浓度，单位为升每个（个/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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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净化效率试验方法

B.1 试验条件

B.1.1 环境条件

试验舱的环境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50±5）%。

注：为了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等，此处的环境试验条件严于一般试验条件。

B.1.2 专用测量仪器

测试用设备满足表 B.1中检测方法要求。

表 B.1 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参数及检测方法

目标污染物 发生方法 检测方法

TVOC 气态污染物常温常压下有分析纯以上级别试剂，可

采用发生的气态污染物纯度高、效率高的设备发生 参见GB/T 18883—2022、GB/T 18204.2
—2014中的方法或在线仪器法

甲醛

二氧化氮 酸性气体污染物可选用适当体积浓度的标准气体

钢瓶直接发生二氧化硫

B.1.3 目标污染物

B.1.3.1 试验用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发生方法及检测方法应符合表B.1的规定。

B.1.3.2 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初始质量浓度应符合表B.2的规定。

表 B.2 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初始质量浓度

目标污染物 试验初始质量浓度/（mg/m3）

TVOC 6.00±1.20

甲醛 1.00±0.20

二氧化氮 2.40±0.48
二氧化硫 5.00±1.00

B.1.4 试验舱

30 m3试验舱可测的气态或酸性污染物洁净空气量范围为 20 m3/h～400 m3/h。

B.1.5 试运行

试验前，将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置于环境背景低于 GB/T 18883—2022规定的各项污染物浓度的规

定，试运行至少 1 h。

B.2 气态或酸性污染物的总衰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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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下步骤进行气态或酸性污染物总衰减试验：

a) 将待检验的酸性气体净化机放置于试验舱内，调节其到试验的额定模式，检验运转正常，然后

关闭酸性气体净化机；

b) 将采样点位置布置好，避开进出风口，离墙壁距离应大于 0.5 m，相对试验舱地面高度 0.5 m～

1.5 m。每个采样点安置 1个采样头，并与试验舱外采样器相连接；

c) 开启高效空气过滤器，净化试验舱内空气，使污染物粒径在 0.1 μm以上的粒子浓度小于等于

2×104个/L，待测目标气态或酸性污染物的背景浓度低于表 B.2中规定值的 10%，启动温湿度

控制装置，使试验舱内温度和相对湿度达到规定状态；

d) 开启气态污染物发生装置，待目标污染物质量浓度达到一定的量后，关闭发生装置。开启搅拌

风扇搅拌 10 min，使污染物混合均匀后关闭搅拌风扇。循环风扇在试验过程中一直保持开启

状态；

e) 待搅拌风扇停止转动后，采集气态或酸性污染物的初始质量浓度 CQ1，计算时对应 t=0 min。
目标污染物的初始质量浓度应符合表 B.2的规定；

f) 待试验舱内的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初始质量浓度（总衰减的第一个取样点）采集后，开启酸性气

体净化机至额定模式，开启的时刻为=0 min，作用 60 min 后开始采样，测气态或酸性污染物

的粒子浓度 CQ2。定时对试验舱内目标污染物进行采集，采样间隔应根据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

的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净化能力而定，应满足以下要求：

 用于计算的数据点应不低于 6个，最长试验时间为 60 min；
 若有效数据点不足 6个，可使用多孔交叉采样方法；

 质量浓度低于表 B.2中规定值的 10%，视为无效。

g) 关闭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记录试验时试验舱内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B.3 结果计算

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净化效率应按式（B.1）计算，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 2位。

�� = 1 − ��2

��1
× 100% （B.1）

式中：

�� ——气态或酸性污染物净化效率；

��1 ——在 t=0时的初始气态或酸性污染物粒子浓度，单位为升每个（个/L）；

��2 ——在 t=60 min时的气态或酸性污染物粒子浓度，单位为升每个（个/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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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售后维护

C.1 安全要求

C.1.1 维护场所的接地、功率负荷、绝缘、避雷功能应符合有关要求，有与用电设备功率相符合的专

用保护（限流、限压）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

C.1.2 在空间和位置满足安全作业的前提下，应尽可能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有关要求。

C.1.3 应保证维护场所及周边作业时光、声、电磁、粉尘、震动等环境和卫生健康方面的限定要求，

尽可能减少有害物质在大气环境中的泄露或排放，保证作业场地完毕后的整洁、有序。

C.1.4 维护人员应穿着防尘防静电外衣，佩戴紫外防护镜、一次性头套、专业防护口罩、防静电手套、

一次性防尘鞋套。

C.1.5 应以相同规格的安全保护装置替换原有失效的安全保护装置。

C.1.6 在进行维护工作时，如发现线缆破裂，地线脱落、错接、缺失时应及时通报用户并由专业人员

进行维修和整改；插头插座和开关等电气装置出现损坏时，应及时通报用户并由用户联系专业人员进行

修理。

C.2 空气过滤器更换方法

打开机箱，轻轻拉开过滤器50 mm后，用专用垃圾袋把裸露在外的过滤器严密套上，在密封状态下

把过滤器放入专用垃圾袋中，按照不可回收垃圾处理方法处理，并更换新的过滤器。

C.3 维护内容及周期

酸性气体空气净化机维护内容要求基于制造厂商随机资料，其内容见表C.1。

表 C.1 维护内容及周期

项目 规格 周期

气体过滤器
CCP210 8月～12月

CCP310 8月～12月

高效过滤器 H12 8月～12月

中效过滤器 F8 8月～12月

初效过滤器 G4 8月～12月

活性炭过滤器 - 8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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